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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幼稚園教育政策的其中一個重點--
-提升校長和教師的專業能力

具體措施:

 制訂持續專業發展政策

 加強教師照顧學童多元需要的能力

背景



照顧學童多元需要的培訓
(包括非華語學童

及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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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訓目標
(i) 照顧有發展需要的學童---2020/21學年完結前，
每所參加「計劃」的幼稚園，最少有一名教師完成教
育局認可的基礎課程

(ii)支援非華語學童---2018/19學年完結前，每所獲
得支援非華語學童資助的幼稚園，最少有一名教師完
成教育局認可的基礎課程；2020/21學年完結前，所有
錄取非華語學童(不論人數)的幼稚園，都應符合這要
求



認可課程

 由公帑資助開辦或有教育局積極參與的課程

 教育局會繼續提供相關培訓課程，有關詳情（包括課程內
容、上課時間、是否會被納入認可課程之內等）會分階段
上載教育局網頁的培訓行事曆



認可課程 (截至2018年6月)

(甲)照顧有發展需要學童

課程名稱 舉辦機構
幼兒教育榮譽學士(領導與特殊需要) 香港教育大學

幼稚園教師專業進修課程－照顧學習差
異

協康會

教師專業發展課程－照顧幼稚園學生的
學習多樣性

香港教育大學

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(關顧幼兒多元
學習需要)

香港教育大學



(乙)支援非華語學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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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名稱 舉辦機構
幼兒教育榮譽學士(領導與非華語幼兒)
課程

香港教育大學

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(非華語幼兒的中
國語文教學)

香港教育大學

非華語幼兒的學與教－幼稚園教師專業
發展課程

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

「多元文化兒童中文學習」教師專業發
展課程（導入與理論）；以及
「多元文化兒童中文學習」教師專業發
展課程（實踐）4

香港教育大學

4 教師必須完成基礎和實踐兩個模組才獲認可。



代課教師津貼

 教育局會由2018/19學年起，為參加「計劃」的幼稚園提供
代課教師津貼

 代課教師津貼目的:方便學校安排教師參加有關照顧有發展
需要的學童及支援非華語學童的指定認可培訓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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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課教師津貼
1. 有關教師必須連續3天或以上，出席由教育局提供的指定

認可課程，有關詳情會在邀請學校安排教師參加的信函或
網上平台註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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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名稱 舉辦機構

幼稚園教師專業進修課程－照顧學習差異 協康會

教師專業發展課程－照顧幼稚園學生的學
習多樣性

香港教育大學

非華語幼兒的學與教－幼稚園教師專業發
展課程

香港大學教育學
院中文教育研究
中心



代課教師津貼
1. 在一般情況下，如教師因事（病假除外）未能連續3

天出席有關培訓課程，其任教的幼稚園將不獲代課教
師津貼；

2. 代課教師津貼以實報實銷形式向學校發還；

3. 幼稚園須另設獨立的分類帳，以記錄所有相關收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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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幼稚園應聘請持有幼兒教育證書C(ECE)或以上資歷
人士擔任代課教師；如因特殊情況須聘用持其他資
歷人士，校方應提供適切的協助，確保教育服務的
質素

6. 2018/19學年，就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資歷的
代課教師，津貼額為每天916元(暫定)；其他資歷
的代課教師，津貼額為每天357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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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課教師津貼



申請方法:

 請填妥相關的申請表（樣本見通告的附錄二），並夾附
代課教師簽收的領薪收據正本(通告的附錄三)以及代課
教師的資歷證明交回教育局

 申請表格可在教育局網頁下載

 所有申請必須於有關學年的8月31日前遞交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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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課教師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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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

 有關教師必須連續3天或以上，出席由教育局提供的
指定認可課程

 教師因事（病假除外）未能連續3天出席有關培訓課
程，其任教的幼稚園將不獲代課教師津貼

代課教師津貼---計算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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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天課程

受訓教師在第一/五天放取事假，可申領代課教師津貼的日數為4天；

受訓教師在第二/四天放取事假，可申領代課教師津貼的日數為3天；

受訓教師在第三天放取事假，放假前及後的受訓日數都不足三天，未
能符合連續三日的要求，故未能申領代課教師津貼。

代課教師津貼---計算方法及例子

9月3日
(星期一)

9月4日
(星期二)

9月5日
(星期三)

9月6日
(星期四)

9月7日
(星期五)

*

9月3日
(星期一)

9月4日
(星期二)

9月5日
(星期三)

9月6日
(星期四)

9月7日
(星期五)

*

9月3日
(星期一)

9月4日
(星期二)

9月5日
(星期三)

9月6日
(星期四)

9月7日
(星期五)

*



4天課程

受訓教師在第一/四天放取事假，可申領代課教師津貼的日數為3天

受訓教師在第二/三天放取事假，放假前及後的受訓日數都不足三天，
未能符合連續三日的要求，故未能申領代課教師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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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課教師津貼---計算方法及例子

9月3日
(星期一)

9月4日
(星期二)

9月5日
(星期三)

9月6日
(星期四)

*

9月3日
(星期一)

9月4日
(星期二)

9月5日
(星期三)

9月6日
(星期四)

*



3天課程

受訓教師無論在哪一天放取事假，受訓日數都不足三天，未能符合連
續三日的要求，故未能申領代課教師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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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課教師津貼---計算方法及例子

9月3日
(星期一)

9月4日
(星期二)

9月5日
(星期三)

*



謝 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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